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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宜：關於立法會謝誓宏議員提出之書面質詢 

就立法會透過2024年9月25日第990/E758/VII/GPAL/2024號公函轉來，謝誓

宏議員於2024年9月13日提出，行政長官辦公室於2024年9月25日收到的書面質

詢，經徵詢懲教管理局和行政公職局之意見，本辦公室現回覆如下： 

就質詢第一點內容，為配合監獄搬遷的需要，必須事先對獄警隊伍人員進

行相關的培訓，以確保新監獄能夠順利投入使用並安全運作。獄警隊伍人員所

有進行培訓及訓練的時間均納入工作時間，相關人員根據經第19/2020號法律修

改的第8/2012號法律《保安部隊及保安部門的附帶報酬》的規定有權收取增補

性報酬。 

就質詢第二點內容，路環監獄於2023年底已提前通知所有獄警隊伍人員，

將會於2024年下半年進行監獄搬遷，為確保有足夠的人手，懲教管理局會短期

暫停獄警人員享受年假。為此，懲教管理局按照搬遷進程，暫停了獄警人員

2024年9月及10月的年假申請，並將於搬遷結束後恢復正常年假安排。然而倘

若人員有特別情況，懲教管理局亦會因應實際需求，例外批准休假。在此期

間，懲教管理局在工作編排上會保障人員得到充足時間休息。 

就質詢第三點內容，行政公職局指出現行法例對人員超時工作補償有清晰

規定，若部門要求員工在非辦公時間提供服務，應依法對員工作出超時工作補

償，但若部門本身有特別制度規定，則應按其本身制度規定處理（例如第

8/2012號法律有關增補性報酬的規定）。行政公職局強調，超時工作應是基於

工作的不正常積累或緊急情況下的工作安排，如部門確因工作需要而透過手提

電話或電子通訊軟件等與員工取得聯繫並構成人員超時工作，部門應與人員保

持良好溝通，因應實際情況作出合理安排。 

  

 
保安司司長辦公室主任張玉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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